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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三 二 届 会 议  

2007 年 6 月 18－ 22 日，罗马  

一个粮农组织章程法定机构  
的性质变为粮农组织框架外机构  

的过程（改变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的地位）  

 

1. 本文件提供在章法委第八十一届会议报告（CL 132/5）通过之后发生的，关

于“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一个粮农组织法定机构变为粮农组织框架
外机构的过程（改变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地位）”这一议题的一些发展情况。 

2.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于 2007 年 5 月 13 日至 18 日在毛里求斯举行其第十一

届会议。委员会获悉 CL 132/5 号文件第 7 段所述的本组织的立场，并获悉该文件

第 9 段和第 10 段中所述的章法委得出的结论。还向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与会代表

提供了一些文件，包括章法委报告、CCLM 81/3 号文件和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主

席与总干事的交换信件。章法委依据 CCLM 81/3 号文件审议了这个问题。 

3. 委员会获悉，章法委的结论是，情况复杂并且是空前的，因此必须对这个

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同时考虑到任何拟议备选方案的所有影响，包括这方面的任

何决定将成为国际法的一个先例，从而可能影响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为了能够

审查这个问题并且向理事会提出建议，章法委要求由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所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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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法律专家、章法委成员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小组来

审议这个问题。章法委随后将审查非正式小组的工作，并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

见。章法委要求非正式小组尽快举行会议，同时考虑到粮农组织领导机构的相关

会议安排并视资金提供情况。 

4. 经讨论后,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通过了本文件附录 I 中的声明, 请粮农组织理

事会和总干事就 2006 年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商定的协定修正草

案采取行动, 使委员会能够在 2008 年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修正草案, 该项声明还

要求主席向粮农组织总干事、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委员会所有成员发送声明副本。 

5. 在通过该项声明时，粮农组织的代表宣布该项声明不损害当前在粮农组织

相关领导机构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的过程，不损害总干事和这些领导机构的职

责和特权，不损害粮农组织的以下立场：关于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正在进行的

过程不能在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第 XX 条项下处理，更不能在该协定第 XX

条第 4 款项下处理。 

6. 本组织正在采取预备措施以便尽快召集由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所有成员的

法律专家、章法委成员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代表组成的非正式小组，但是考虑

到需要为其工作做适当准备，包括编写必要文件，并考虑到需要确保印度洋金枪

鱼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法律专家的有效参加。本组织正尽一切努力争取在 2007 年秋

季举行非正式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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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为使委员会更有效而采取行动的声明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忆及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所有成员同意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探讨使该机构

更加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通过改变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关系； 

 还忆及在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上与会成员就建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

协定的修正草案文本达成共识，以反映出最适当方法使该组织更加有效，并建议

在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这些修正案； 

 注意到主席根据出席特别会议的成员的要求并代表这些成员，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致函粮农组织总干事，要求总干事根据该协定第 XX 条规定向委员会

所有成员散发修正草案； 

 注意到粮农组织总干事没有按要求散发修正草案，总干事在 2007 年 2 月 5

日和 2007 年 5 月 9 日致主席的信函中说明了他没有向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所有成

员散发修正草案的理由, 表明毫无保留地致力于促进委员会已决定要完成的过程； 

 确认印度洋金枪鱼和金枪鱼类品种的养护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委员会，

不排除改变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关系； 

 重申委员会与粮农组织之间在印度洋金枪鱼和金枪鱼类品种养护方面继续

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声明： 

1. 请粮农组织理事会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就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商定的协定修正

草案立即采取行动，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在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修正草案。 

2. 在粮农组织总干事在会议开始日期之前至少 120 天散发修正草案之后，委

员会将在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修正草案。 

3. 要求主席向粮农组织总干事、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委员会所有成员发送本声

明副本。 

 


